
元江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023年预算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非税成本项目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2018年元江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纪要第8期（研究关于元江县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建设的有关事项）会议精神，元江县城市管理站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本单位2023年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信费、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购置经费测算，经过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主管局审核确定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项目基本概况

非税成本项目经费9.60万元，其中：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信费5.60万元、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志购置经费4.00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非税成本项目经费9.60万元，其中：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信费5.60万元、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志购置经费4.00万元。产出指标情况：计划完成率≥98.00%、验收通过率≥98.00%;效益指标情况：支出效益=9.60万元、投诉率<=3%；满意度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服务对象满意度≥98.00%。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经元江县城市管理站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本单位2023年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购置经费测算，经过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主管局审核通过确定项目非税成本项目经费9.60万元，其中：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信费5.60万元、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志购置经费4.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年内完成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信费5.60万元、

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志购置经费4.00万元支付。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统一规范城市管理，切实保障2023年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正常运转，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